
闹市区非法充装液化气
公安、消防联合检查，非法窝点已被查封

非法充装点问题真不少

不但质量没保证，且易引发事故
济宁市质监局专家提醒，非法

充装点没有相关资质，不但液化气
质量没有保证，而且极易引发事故，
建议市民去正规登记的充装站充装
液化气。

“正规的充装点除了要有营
业执照等证件外，还需要《气瓶充
装 许 可 证 》和《 燃 气 经 营 许 可
证》。”济宁市质监局专家告诉记

者，根据2009年实施的《山东省气
瓶充装许可实施细则》要求，每家
液化石油气充装单位，自有产权
的液化石油气钢瓶数量不得低于
1 0 0 0只。“根据规定，气瓶充装单
位只能充装自有产权的气瓶，并
负责进行定期检验，充装单位不
得充装到期未检和超期服役的气
瓶。非法充装点的气瓶质量往往

很难保证，很可能出现阀门受损
或关闭不严等问题，造成液化石
油气泄漏，引起火灾或爆炸。”

“非法充装点的液化气来源途
径不明，往往质量低劣，存在很大的
安全隐患。”鱼台县公安消防大队工
作人员称，如果液化气中参杂大量
的二甲醚，不仅会腐蚀液化气钢瓶，
而且极易引发爆炸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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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帅 通讯员 赵福军 )

一根简易导管，将液化气从大
罐倒入小罐，旁边还有裸露的
电线和做饭的炊具，更让人担
心的是，这个窝点竟藏身闹市
区。22日上午，鱼台县公安消防
大队联合治安大队对该非法窝
点进行突击检查，该场所不但
没有任何营业证件，而且店主
极不配合。对此，消防部门表示
将按照规定对其进行处罚处
理。

22日上午11时许，记者跟
随鱼台县公安消防大队和治安
大队执法人员来到鱼台县花园
路水果市场。此时正值下班时
间，市场内市民很多。在一家名
为“鱼台液化气销售部”的店面
前，一位女士正在等待充装液
化气。店面分为东西两间，东边
是生活区，西边为液化气充装
区，中间仅隔着一道玻璃门。由
于店主外出，店内并没有人看
守。

检察人员推门进入店内，
一股浓烈刺鼻的液化气味让人
掩鼻。生活区里还有一套做饭
炊具，墙壁上的插座吱啦作响，
还可以看到电火花。在充装区
记者看到，房间内摆放着7个高
约2米，直径半米的液化气罐，
还有十多个较小的家用液化气
罐，罐体已经锈迹斑斑，显得很
陈旧。检查中，执法人员甚至还

发现了一个正在充装的液化气
罐，一根红色的简易导管连接
在大液化气罐放气阀上，阀门
已经全部打开，甚至可以听到

“磁磁”的放气声。大液化气罐
正上方便是一盏电灯，线头裸
露在外，旁边桌上放着一本厚
厚的账本，已经使用过半。

就在执法人员查看账本
时，一中年男子走进屋内，伸手
便要抢夺，并质问执法人员。中
年男子姓冀，自称是此店店主。
当执法人员询问其是否有相关
营业证件时，冀某称全都有，并
拿出了一张满是尘土的《税务登
记证》，上面写着有效期是1997
年至2002年，且营业范围为灶
具。经询问，该店铺不但没有从
事液化气充装的资质，甚至连营
业执照都没有。冀某称自己知道
私自充装液化气违法，但当执法
人员问到万一发生爆炸事故谁
负责时，冀某对执法人员大吼：

“这我怎么知道！”
“这种罐倒罐方式很容易

发生液化气泄漏。由于液化气
密度大，容易在低洼处聚集，一
旦有明火或静电产生，极易引
发爆炸。这个窝点位于市场内，
如果发生爆炸，后果不堪设
想。”鱼台县公安消防大队大队
长赵启斌告诉记者，他们将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的
有关规定，依法对该非法充装
液化气窝点进行处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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